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恩捷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

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

独立的立场，对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公司以全资子公司股权质押进行贷款的独立意见 

本次贷款事项充分考虑了公司以支付现金形式购买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捷力”）100%股权事项的进展情况及资金状况，公司

将持有的苏州捷力 100%股权质押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

（以下简称“上海农商银行南汇支行”）申请不超过 87,600 万元的并购贷款，

并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为

此次并购贷款提供 87,6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上述事项有利于解决公司的流

动资金需求，且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本次融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贷款而对债权人形成依赖。我们同意以苏州捷力 100%股

权质押给上海农商银行南汇支行进行贷款的事项。 

 

二、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促进上海

恩捷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总体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本次资金占用费按央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定价公允。该事

项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卢建凯         唐长江         郑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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